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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新竹高級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學生重補修實施要點(修正案) 

97 年 1 月 18 日校務會議通過 

98/12/16 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 93

年 12 月 13 日函「國立暨台

灣省私立高級中學學生重

修學分補充規定」訂定之。 

一、依據： 

((((一一一一))))教育部公佈之教育部公佈之教育部公佈之教育部公佈之「「「「高級中高級中高級中高級中

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學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六條、、、、第七條規定辦第七條規定辦第七條規定辦第七條規定辦

理理理理。。。。    

(二)教育部函頒頒頒頒「國立暨台

灣省私立高級中學學

生重修學分補充規定」

辦理。 

1. 增加依據規定。 

2. 將部頒辦法日期刪

除，以減少部頒辦法

少部份修正後，本點

依據日期仍須同步

修正之困擾。 

3. 酌作文字修正。  

 二、參加對象： 

（一）學科未獲得學分而必

須重修之綜合高中在

校生及延修生。 

（二）轉學生抵免學分後應

補修學分者。 

二、參加對象： 

(一)學科未獲得學分而必

須重修之綜合高中在

校生及延修生。 

(二)轉學生抵免學分後應

補修學分者。 

本點未修正 

 三、實施方式： 

 （一）學年成績不及格之

科目，依學校之重補修

流程依規定向教務處

申請重補修。 

（二）綜高學生重補修全

學年之課程，若有某

一學期之成績及

格，則免申請免修。 

（三）重（補）修方式，

得按下列方式順序

為之： 

1. 隨班附讀︰學生

得於修業期限內

隨同下一年級班

級修讀開設之課

程，於正常選課

時選讀。惟應依

學生能力及學校

排課因素考量辦

三、實施方式： 

(一)學年成績不及格之科

目，依學校之重補修流

程依規定向教務處申請

重補修。 

(二)綜高學生重補修全學

年之課程，若有某一學

期之成績及格，則該學該學該學該學

期重補修課程期重補修課程期重補修課程期重補修課程免申請

直接直接直接直接免修。 

(三)重(補)修方式，得按下

列方式順序為之： 

1. 隨班附讀︰學生

得於修業期限內

隨同下一年級班

級修讀開設之課

程，於正常選課時

選讀。惟應依學生

能力及學校排課

因素考量辦理。在

1. 酌作文字修正。 

2. 依新修正之高級中

學學生成績考查辦

法同步修正專班重

修之開班學生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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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在校生不另

收費，延修生則

比照自學輔導收

費標準。 

2.專班重修：重補

修人數達 20 人

(含)以上者，由學

校開設專門班

級，讓學生重新

修讀。並依教務

處編班教學，由

教務處協調該科

教師乙位擔任授

課教師。 

3.自學輔導：重修

學生人數未達前

款人數時，且申

請重修人數達 4

人，由教務處協

調該科教師乙位

擔任指導教師，

並由該教師指定

教材，供學生自

行修讀，並安排

面授指導。 

校生不另收費，延

修生則比照自學

輔導收費標準。 

2.專班重修：重補修

人數達 15151515 人(含)

以上者，由學校開

設專門班級，讓學

生重新修讀。並依

教務處編班教

學，由教務處協調

該科教師乙位擔

任授課教師。 

3.自學輔導：重修學

生人數未達前款

人數時，且申請重

修人數達 4 人，由

教務處協調該科

教師乙位擔任指

導教師，並由該教

師指定教材，供學

生自行修讀，並安

排面授指導。 

 

 四、授課時數： 

（一） 隨班修讀：授課時

數每週授課一小時

滿一學期或達十八

小時為一學分計算

之。 

（二）專班重修：授課時數

以一學分上課至少

六小時。 

（三）自學輔導：指導老師

應安排每學分十八

個小時之授課內容

請學生自學，並另面

授指導時數每一學

分為二小時。 

四、授課時數： 

(一)隨班修讀：授課時數每

週授課一小時滿一

學期或達十八小時

為一學分計算之。 

(二)專班重修：授課時數以

一學分上課至少六

小時。 

(三)自學輔導：指導老師應

安排每學分十八個

小時之授課內容請

學生自學，並另面授

指導時數每一學分

為三三三三小時。 

1. 依新修正之高級中

學學生成績考查辦

法同步修正自學輔

導每學分面授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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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開班時間： 

    （一）隨班修讀：學生於選

課時自行依空白時

段選修隨班修讀。 

（二）專班重修：於寒暑假

或學期中時實施，由

教務處依實際需要

開課。 

（三）自學輔導：以暑假、

學期中實施為原則。 

五、開班時間： 

(一)隨班修讀：學生於選課

時自行依空白時段

選修隨班修讀。 

(二)專班重修：於寒暑假或

學期中時實施，由教

務處依實際需要開

課。 

(三)自學輔導：以暑假、學

期中實施為原則。 

本點未修正 

 六、收費標準： 

（一）延修、重（補）修學

分費以學生自行付費

為原則，專班重修

者、自學輔導重修者

每一個學分收費 240

元；實習科目如需實

習材料時，得酌收材

料費每一學分 200

元。 

（二）原住民學生、殘障學

生、全公費學生、半

公費學生、低收入子

女、現役軍人子女、

殘障人士子女及給卹

期滿軍公教遺族及清

寒家庭之學生等，依

「本校重補修及輔導

課學分費減免辦法補

充修正」減免部份或

免收重（補）修學分

費，但如同一科目第

二次重修，則不予減

免。 

六、收費標準： 

(一)延修、重(補)修學分費以

學生自行付費為原則，專

班重修者每節收費每節收費每節收費每節收費 40404040

元元元元、自學輔導重修者每一

個學分收費 240 元為原為原為原為原

則則則則；實習科目如需實習材

料時，得酌收材料費每一

學分 200 元。 

((((二二二二))))前項重補修費用收費標前項重補修費用收費標前項重補修費用收費標前項重補修費用收費標

準準準準，，，，應依應依應依應依「「「「高級中等學高級中等學高級中等學高級中等學

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

法法法法」」」」規定之程序辦理規定之程序辦理規定之程序辦理規定之程序辦理。。。。    

(三三三三)原住民學生、殘障學生、

全公費學生、半公費學

生、低收入子女、現役軍

人子女、殘障人士子女及

給卹期滿軍公教遺族及

清寒家庭之學生等，依

「國立新竹高工重補修

及輔導課學分費減免辦

法」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之相關規定減免部

份或免收重(補)修學分

費，但如同一科目第二次

重修，則不予減免。 

1. 因應專班重修開課

非僅限六節，回歸

「國立暨台灣省私

立高級中學學生重

修學分補充規定」收

費。 

2. 新增(二)費用收取

審定機制。  

3. 修正本校「國立新竹

高工重補修及輔導

課學分費減免辦法」

名稱，本點亦同步修

正。 

 七、協助重（補）修授課之教師，

依本辦法第四條所規定之

授課時數核實支付鐘點

費，面授鐘點費以每節課四

七、協助重(補)修授課之教師，

依本辦法第四條所規定之授

課時數核實支付鐘點費，面

授鐘點費以每節課四百元至

本點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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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元至五百五十元為原

則，按收支平衡原則訂定。 

五百五十元為原則，按收支

平衡原則訂定。 

 八、重（補）修課程之教學內容

應含全學年課程，但其教材

內容、份量、順序，得由授

課教師作適當調整。 

八、重(補)修課程之教學內容應

含全學年課程，但其教材內

容、份量、順序，得由授課

教師作適當調整。 

本點未修正 

 九、師資安排：重修學分之任課

教師，以教務處協調校內教

師擔任，必要時得聘請兼任

教師授課。 

九、師資安排：重修學分之任課

教師，以教務處協調校內教

師擔任，必要時得聘請兼任

教師授課。 

本點未修正 

 十、擔任重修學分之教師，其每

週任課時數，不受教師兼代

課最高時數之限制。 

十、擔任重修學分之教師，其每

週任課時數，不受教師兼代

課最高時數之限制。 

本點未修正 

 十一、重（補）修學生生注意事

項︰ 

(一) 學生依據重補修、延

修規範提出申請，應依

排定之課表上課，並遵

守學生上課及出缺勤

作業之規定。 

(二) 學生提出申請重補

修、延修經核准並公告

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

求退選、調班或退費。 

(三) 學生若未於規定時間

提出重補修之申請，後

果自行負責。 

(四) 參加重補修學生來校

上課，須穿著制服，注

意儀容。 

(五) 其他未盡事項依據學

生德行成績考查辦法

辦理。 

十一、重(補)修學生注意事項︰ 

(一)學生依據重補修、延修規

範提出申請，應依排定之

課表上課，並遵守學生上

課及出缺勤作業之規定。 

(二)學生提出申請重補修、延

修經核准並公告後，不得

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選、調

班或退費。 

(三)學生若未於規定時間提

出重補修之申請，後果自

行負責。 

(四)參加重補修學生來校上

課，須穿著制服，注意儀

容。 

(五)缺曠課達授課總時數三

之一以上者，不准參加重

(補)修之定期考查，定期

考查之成績以零分計

算，因公或因病或不可抗

拒之事件，經學校核准給給給給

假後假後假後假後，准予參加考查。 

(六六六六)其他未盡事項則則則則依據「「「「高高高高

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級中學學生成績考查辦

法法法法」」」」及及及及「「「「國立國立國立國立新竹高級新竹高級新竹高級新竹高級

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工業職業學校綜合高中

1. 第(五)小點及第

(六)小點乃由原要

點第十二點合併修

正。並更正依據之部

頒規定。 

2. 第(五)新增因公或

因病或不可抗拒之

事件，經學校核假

後，准予考查之規

定。 

3.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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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學生成績考查辦法補充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辦理。 

 十二、成績考查： 

（一）缺曠課達授課總時數

三之一以上者，不准

參加重（補）修之定

期考查，定期考查之

成績以零分計算，因

公或因病或不可抗

拒之事件，經學校核

准，准予參加考查。 

（二）其餘依據「高級中學

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及「本校綜合高中學

生成績考查辦法補

充規定」辦理。 

 本點刪除 

 十三、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

亦同。 

十二、本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實施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亦同。 

1. 變更條次並酌作文

字修正。 

 


